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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校（園）長，擔任本市市立專任校（園）長或本市市立學校籌備

    處主任（以下簡稱籌備處主任）職務年資累計達下列各款標準者，得

    為特殊優良校（園）長候選人：

（一）年資滿二十四年者，為請領鐸光紫心紀念章候選人。

（二）年資滿二十年者，為請領鐸光特等紀念章候選人。

（三）年資滿十六年者，為請領鐸光一等紀念章候選人。

（四）年資滿十二年者，為請領鐸光二等紀念章候選人。

（五）年資滿八年者，為請領鐸光三等紀念章候選人。

（六）年資滿四年者，為請領鐸光四等紀念章候選人。

    學校校（園）長於退休、資遣、辭職、死亡或回任教師時，擔任本市

    市立專任校（園）長及籌備處主任職務年資累計達前項各款標準，而

    未曾依本要點頒發各該款紀念章者，亦為各該款特殊優良校（園）長

    候選人，惟曾獲本府頒發懋績一等、弼光一等或勤政一等首長政績紀

    念章者，不再列為前項第六款請頒鐸光四等紀念章候選人。

四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由副局長擔任召集人，召集各

    學層主管科、各學層校長協會及台北市教師會代表共同組成審查小組

    ，就候選人最近四年校（園）長年資是否符合下列條件進行審查：

（一）未曾受懲戒或刑事處分，且未曾受申誡以上之懲處。

（二）年終成績考核均列甲等。

（三）品德優良操守端正，服務熱忱，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從事教育工作。

（四）推動校（園）務或執行教育政策成效優良有具體績效。

    符合前點第一項各款標準之校（園）長因故未於當年度請頒者，得申

    請補辦。但年資已符請頒高一等級之獎勵者，不得申請補辦低一等級

    之獎勵。

五、通過前點審查者，按以下標準發給特殊優良校（園）長紀念章及獎金

    ：

（一）符合請領鐸光紫心紀念章者，頒發鐸光紫心紀念章一枚，並給予獎

      金新臺幣二萬元。



（二）符合請領鐸光特等紀念章者，頒發鐸光特等紀念章一枚，並給予獎

      金新臺幣一萬六千元。

（三）符合請領鐸光一等紀念章者，頒發鐸光一等紀念章一枚，並給予獎

      金新臺幣一萬二千元。

（四）符合請領鐸光二等紀念章者，頒發鐸光二等紀念章一枚，並給予獎

      金新臺幣八千元。

（五）符合請領鐸光三等紀念章者，頒發鐸光三等紀念章一枚，並給予獎

      金新臺幣五千元。

（六）符合請領鐸光四等紀念章者，頒發鐸光四等紀念章一枚。


